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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部103年12月15日以文源字第10320418482號令修正

「文化部村落文化發展計畫補助民間團體作業要點」及相

關表件各乙份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文化部104年度「村落文化發展計畫補助民間團體作業要

點」自即日起至104年1月30日止受理申請，請轉知轄內各

民間團體踴躍提案申請。

二、本部為持續培植公民文化素質，鼓勵各界將藝文資源帶入

村落、社區、部落或資源弱勢地區，以提升村落藝文發展

，並達到均衡城鄉發展及落實文化平權；本要點詳細內容

及104年度申請表格式，請於本部網站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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